安顺市2023年度国有资产管理综合情况报告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的意见》《中共贵州省委关于建立省人民政府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的实施意见》和《中共安顺市委关于印发<安顺市人民政府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暂行办法>的通知》，形成安顺市2023年度国有资产管理综合情况报告。
一、2023年全市国有资产总体情况
（一）国有企业资产总体情况
1.国有企业资产情况（不含金融企业）。全市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纳入财政财务决算系统汇编户数为660户，截至2023年底，资产总额5762.21亿元，负债总额3939.01亿元，所有者权
益1823.20亿元，资产负债率68.36%。
2.金融企业资产情况。全市辖区内纳入财务决算范围的国有金融企业共有12家，其中，市级金融企业4家，县级金融企业8家。按照企业经营类型来划分，12家企业均为担保类金融企业，其中，融资性担保公司11家，其他担保公司1家。2023年底，全市12家国有金融企业资产总额24.89亿元，负债总额4.67亿元，所有者权益20.22亿元，资产负债率18.76%。
（二）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情况
2023年底全市行政事业单位独立编制机构数2163户，独立核算机构数1312户，编制人数67970人，较上年度增加821人，年末实有人数65066人，较上年度增加1860人。2023年底，全市资产总额830.10亿元，负债总额210.80亿元,净资产619.30亿元，资产负债率25.39%。其中：全市行政单位国有资产361.82亿元，占43.59%；事业单位国有资产468.28亿元，占56.41%。
（三）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情况
全市耕地面积共计227536.56公顷；全市草地面积共计18870.49公顷;全市园地面积共计47169.02公顷；全市建设用地面积共计62358.26公顷；全市未利用土地面积共计29626.64公顷；全市储备土地面积共计737.96公顷；全市森林面积545141.59公顷；全市2023年湿地面积为11317.80公顷；煤矿已探明资源量26.57亿吨，铅锌矿探明资源量为225.73万吨，全市共有采矿权205个；全市水资源总量37.42亿立方米；年平均降水量976.9毫米；总供水量68897.59万立方米，用水总量68897.59万立方米，耗水总量38981.90万立方米。
二、国有资产管理情况
（一）国有企业资产管理方面
1.打好三年行动收官战。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关于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决策部署，抓好《安顺市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全面收官，按要求全面完整向省报送改革印证资料。围绕完善外部董事选派、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形成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加强国有企业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等方面，建立健全国资监管制度，切实坚持国有企业市场化、实体化的改革方向，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
2.盯紧国企改革不放松。切实做好市属国企整合重组“后半篇”文章，持续推进划行归企，将龙宫景区、天龙屯堡景区、历史文化街区、紫云格凸河景区等委托安旅集团统一运营管理。全面加强国企人员定员定岗，围绕8家集团公司组织机构设置、人员流动等制定有关管理办法，指导各监管企业依纪依规开展人员选聘和交流调整。选派的9名兼职外部董事全面参与国企董事会工作，为企业经营决策和风险防控发挥了积极作用。围绕市属国企经营管理和改革发展开展领题调研，形成一系列调研报告供决策参考。结合工作实际修订完善了授权放权清单（2023年版）。
3.立足资源禀赋谋发展。根据省市关于打造贵州航空产业城的决策部署，牵头组建“贵州航空产业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已实现了人员关系转接调整和正常运营，正在积极抓好安虹、安立、安密等子公司组建，谋划推进项目和对外合作事宜，切实抓好贵州航空产业城有关规划的落地实施。按程序提请市委市政府研究做实航空集团、市工业集团、安旅集团、市资本运营集团等注册资本金，进一步壮大公司资本实力。支持安旅集团调整理顺下属管理企业关系，做好有关资产划转和文旅基金申报工作，全力围绕黄果树景区打造世界级旅游景区和我市建设一流旅游城市。
4.围绕重点难点防风险。全面梳理市属监管企业债权债务、对外担保等基础数据，指导各企业通过发行借新还旧、处置资产、压缩开支、催收还款等多种形式，牢牢守住了全市债务“不出事、不冒泡、不爆雷”的风险底线。严格落实业务工作与安全生产同安排、同部署，组织专项工作组开展重大事项、安全生产等督导检查，强化隐患排查治理和专项治理行动,认真总结存在问题并持续抓好整改，监管企业安全生产工作总体保持平稳。高度重视矛盾化解，明确各监管企业信访维稳分管联系责任人，坚持矛盾不上交原则，将处置关口前移，靠前解决问题，有效化解市属国企的各类信访事项。
（二）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方面
1.资产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先后出台修订了一系列涵盖资产配置、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的基础性制度，从资产形成、使用到处置建立了全过程的有效监管，加强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构建了较为完善的资产监管制度体系，有效维护了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的安全和完整。进一步加强和完善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方式，积极开展资产出租、出借集中管理，提高了行政事业性资产利用效率，真正做到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2.资产各环节管理进一步优化。一是严格资产配置管理。完善资产配置标准体系，建立“以存量制约增量，以增量调整存量”的新增资产审核机制，有效约束和规范新增资产配置行为。二是规范资产使用管理。明确单位资产管理责任，完善资产管理内控制度，重大资产管理事项实行集体研究决策。推动建立资产调剂共享共用机制，实行办公用房统一调配管理。三是严把资产“出口关”。严格资产处置审批程序，对相关部门闲置、利用率较低的资产开展清查，按照政策规定实行统一经营管理，提高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利用率。对符合报废条件的资产按照管理规定核实报废，严控资产管理“出口”。
3.资产管理培训进一步加强。认真贯彻落实《贵州省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办法》（黔府发〔2022〕18号）精神，将资产管理融入预算管理和财务管理等各业务环节，将资产管理模块业务纳入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组织全市行政事业单位参加国有资产管理培训，进一步提升各部门单位对国有资产管理的能力，规范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更好保障行政事业单位运转。
4.集中统一监管进一步推进。根据中央和省关于推进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的决策部署，制定印发《安顺市加快推进市级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实施方案》，进一步深化政企分开和政资分开、政府公共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分开。除文化类、金融类等企业另有要求外,按照产业相近、行业相关、优势互补的原则，通过脱钩划转和清理退出等方式，将市农业农村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水务局、市应急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管理的15家国有企业纳入市国资部门集中统一监管，分别归并到不同集团公司监管。
    （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方面
1.推进自然资源资产确权登记，助力自然资源保护发展。一是全面完成2022年度国土变更调查相关工作，于2023年8月底将调查成果下发给各级各部门使用。二是部署开展农村“两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工作。截至2024年9月6日，全市应登记310193宗宅基地，已登记数256253宗，登记比例82.61%；应录入地籍调查数据库462731宗，已入库322131宗,入库比例69.62%。三是制定了《安顺市2023年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实施方案》，指导各县（区）开展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
2.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完善自然资源开发保护制度。一是已完成市、县、乡三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全市“三区三线”划定成果已通过自然资源部批准，数据库于2023年1月9日正式下发启用，作为建设用地报批的审核依据之一。二是对国土空间实施统一管控，清晰界定各类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主体，推动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并结合“三调”成果，通盘考虑、因地制宜、科学布局农业、生态、建设等功能空间，严格落实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统筹划定村庄建设边界。三是按照《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严肃开展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核实处置工作的通知》要求，开展了永久基本农田核实处置工作，永久基本农田核实处置成果数据库已于2023年12月21日上报省级核查。
3.统筹加快生态修复建设，推动自然资源绿色发展。一是按照《安顺市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2021-2035年）》《安顺市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实施方案》要求，督促指导各县（区）编制县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二是实施安顺市黄果树国家风景名胜区-花江大峡谷片区2023年度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项目，获批省级资金763.1万元，治理15座历史矿山，治理面积约30.60公顷。三是加强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防控，明确相关工作职责，严控用地准入，对于敏感用地在土地储备、出让、收回前完成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四是开展绿色矿山实地核查，对辖区内名录中35家绿色矿山逐矿核实，切实加强绿色矿山建设。
4.促进自然资源集约利用，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一是盘活存量建设用地，促进土地集约利用。根据土地市场动态监测与监管情况，截至2023年底，全市批而未供土地16200亩，处置率32.95%；处置闲置土地5426亩，处置率38.55%。两项指标均超额完成省下达全年处置目标任务数。二是积极盘活低效闲置用地。全市7宗闲置低效用地中，安顺林业科学研究所建设项目已消除闲置状态，贵盐集团安顺公司建设项目正在建设，已完成年度目标任务。三是探索工业用地弹性年期出让及产业用地“标准地”出让方式。印发《安顺市工业用地使用权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和弹性年期出让工作实施方案》，积极推进工业用地“标准地”出让改革工作。四是建立矿业权“净矿”出让新机制。按照《贵州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深入推进矿产资源管理改革若干事项的意见（试行）》要求，在统筹用矿、用地、用林和矿山生态修复政策，科学合理确定出让范围，依据地方经济发展和矿业权市场需求，适时竞争性出让矿业权。
5.做好自然资源资产清查价格体系调查，加快建立资产清查价格体系。一是根据《贵州省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第二批试点实施方案》要求，按照省的统一安排，已完成全市自然资源资产价格信息调查，并已将数据资料上报自然资源部。二是按照自然资源部统一安排，已基本完成全市各县（区）园地、林地、草地定级和基准地价制定工作，成果已通过省级质检并上报自然资源部。三是探索推进自然保护地自然资源资产清查工作，建立涵盖权属、数量、质量、价格、分布、用途、使用权和收益等内容的自然资源资产数据库，构建自然保护地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估算方法，推动建立符合安顺实际的自然资源资产清查制度和方法。
三、下一步工作措施和建议
（一）进一步提升国有资产管理能力。进一步完善国资监管体制，不断创新监管方式和手段，高效配置国有资产，提高国有资产管理水平。有序推进全市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改革，理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实现分类监管，提高国有资产监管的科学性、规范性和有效性。构建国有资本发展新格局，打造国有资产监管新模式，培育国有企业发展新动能。按照中央和省工作安排，结合国务院出台的《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修订完善安顺市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相关制度，推动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降成本、提效益。
（二）进一步加强企业人才队伍建设。多渠道引进人才，多举措培养人才，建立完善激励和保障机制，充分调动人才的创新能力和内在动力，为企业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坚持从实际出发，完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管理机制，推动企业领导人员交流，加强优秀年轻企业领导人员培养，出台市场化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薪酬分配、人才奖励等相关制度，支持国有企业强化人才队伍建设。鼓励国有企业围绕市场化、实体化转型需要，按照市场化选聘、契约化管理、差异化薪酬、市场化退出原则，加快推进国企职业经理人制度和用工市场化，积极引聘一批急需紧缺人才。
（三）进一步推进新一轮国企改革。按照中央和省关于国企改革的安排部署，结合市属国企整合重组，持续推进资源资产划行归企，全面实现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依托已有项目、政府配套经营性项目或政策支持等，积极帮助市属国有企业拓展经营性业务，增加自身经营收入。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切实发挥好外部董事作用，实现各公司治理主体正常运转。持续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形成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持续推动原平台类企业去平台化，聚焦实体经营业务，加大产业培育力度，持续推动国有企业市场化、实体化转型发展，不断做强做优做大。
（四）进一步依法依规化解债务风险。用好用足国家和省“一揽子”化债政策，持续推动国有企业化解存量债务，逐步轻装上阵抓发展。进一步厘清各县（区）、民营企业以及市属国企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依法依纪依规进行债权债务确认和清理清收。按照市属国企所实施基建项目属地关系，通过化整为零，探索现状移交、共同收尾等方式，化解存量债务包袱。严格按照《预算法》《贵州省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等规定，强化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切实规范举债融资，坚决遏制政府隐性债务增量。对应由市场化解决的建设项目，交由市场化方式融资建设；对于公益性项目，按照“量入为出、量力而行”的原则依法依规实施。全面剥离国有企业政府性投融资平台功能，严禁国有企业新增政府性债务。
（五）加强统筹协调，建立健全监管机制。进一步明确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相关职能部门职责，建立健全分工明确、衔接有序、信息互通、协调配合的联动监管机制；树立“大资源”的理念，按照整体利用、综合保护、系统治理的要求，建立与生态文明建设、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统一管护、节约集约利用资源等相适应的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综合管理体制机制，及时向市人大常委会报送所需国有资产数据信息，全方位、全过程支持配合市人大常委会开展国有资产监督。
（六）贯彻国有资产管理报告机制。落实好国有资产报告制度，通过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重点分析研究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情况，清晰掌握国有资产总量的变动趋势，把防范国有资产流失作为一条红线，及早发现、尽快填补和堵塞防范国有资产流失方面存在的制度漏洞，切实防范国有资产“消融式”“转移式”流失。严格落实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和决议，通过对国有资产管理中存在问题的整改，倒逼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主体提高管理水平，提升国有资产运行配置效率。
